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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處 92 年度施政計畫 

計 畫 名 稱 

計   畫   內   容 

業

務

計

畫 

工

作

計

畫 

分 計 畫 

壹.

一

般

行

政 

 

一.

行

政

管

理 

 

 

<一>行政管理 

 

 

辦理秘書、政風、會計及人事等業務 

貳.

新

聞

行

政 

 

一.

新

聞

傳

播

事

業

登

記

及

輔

導 

 

 

<一>傳播事業

登記 

 

 

1..辦理錄影節目帶發行、製作業之申登、變更及註銷等業務。 

2.辦理錄影節目帶播映業之申登、變更及註銷等業務。 

3.辦理電影片映演業之申登、變更及註銷等業務。 

4.辦理出版業有關「大眾傳播業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」事宜。 

  

 

 

 

<二>辦理「兒

童及少年性交

易防制條例」

事宜 

 

 

辦理出版業違反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

定之事宜。 

  

 

 

 

<三>辦理「性

侵害犯罪防治

法」事宜 

 

 

辦理出版業違反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第十條規定事宜。 

  

 

 

 

<四>「消費者

保護法」事宜 

 

 

辦理出版業違反「消費者保護法」事宜，以確保消費者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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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五>電視轉播

站 

 

 

維持南港山、丹鳳山電視轉播站正常運作，改善本市內湖、南港、士

林、北投、關渡等大部分地區之無線電視收訊品質。 

  

 

 

 

<六>竹子山共

同鐵塔管理 

 

 

每年定期召開竹子山共同鐵塔委員會會議，審核台視公司鐵塔使用者

合約。 

  

二.

新

聞

傳

播

事

業

管

理 

 

 

<一>錄影節目

帶製作發行播

映業之管理 

 

 

1.依據廣電法及中央政府法令，加強取締違法錄影節目帶及影音光碟

（VCD、DVD）。 

2.加強錄影節目帶播映業（MTV）之管理。 

3.每年乙次聯合本府各相關單位對本市 MTV場所實施安全、衛生、消

防等事項之檢查。 

4.配合有關機關舉辦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工作，以杜絕不法業者公開陳

售違法錄影節目帶及影音光碟（VCD、DVD）。 

  

 

 

 

<二>電影片映

演業輔導管理 

 

 

1.加強電影片映演業臨場查驗，實施定期及不定期查察，以防杜違規

映演。 

2.對電影片映演場所安全、消防、衛生等事項，每年乙次聯合檢查及

複查，並配合有關機關做不定期檢查。 

3.加強輔導電影片映演業，落實執行電影分級制，確保兒童及青少年

身心健康。 

  

 

 

 

<三>有線電視

之輔導管理 

 

 

1.辦理違法有線電視系統線路及發射台查察取締工作。 

2.協調各相關單位及業者處理纜線附掛事宜，以維護市容觀瞻。 

3.防止業者播放違法、色情節目及廣告，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，加強

查察系統業者之頭端機房及隨機側錄。 

4.舉辦本市有線電視相關業者之法規說明會及業務協調會。 

5.審議本市有線電視費率。 

6.監督本市有線電視公共頻道之運作。 

  

 

 

 

<四>社區共同

天線申設 

 

 

依設立辦法規定，陳轉由各區公所初審通過之申登案，本處負責「服

務地區電視接收機用戶權」、「經費來源」及「經費方式」等項之審查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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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五>電腦遊戲

分級爭議之審

查 

 

 

1.執行「臺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」第五條規定。 

2.邀集專家學者成立審查委員會，對業者申請處置電腦遊戲應否列為

限制級爭議等事項，召開會議予以認定。 

參.

市

政

建

設

宣

傳 

 

一.

電

化

宣

傳 

 

 

<一>一般電化

宣傳 

 

 

1.製作三十秒電影及電視宣導短片於電影院、電視台及戶外電子看板

等電子媒體播映，並提供本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播映，以加強市政

建設宣導。 

2.洽請本市各公民營廣播電台及本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，適時插播重

大市政措施之宣導稿。 

3.利用電視插播（映）重大市政措施之靜態錄影帶，增進宣導效果。 

4.拍攝市政建設彩色照片、幻燈片，宣導市政建設進步實況。 

  

 

 

 

<二>電視節目

製播 

 

 

製作市政宣導電視節目，於無線電視台、有線電視台頻道播出，以加

強市政建設宣導。 

  

 

 

 

<三>廣播廣告

製作 

 

 

針對重大市政議題，製作市政宣導廣播廣告，於收聽率較高之商業廣

播電台中付費播出，以加強市政訊息宣導。 

  

 

 

 

<四>蒐集電子

媒體輿情報導 

 

 

每日收看電視台午、晚間新聞，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電腦數位式新

聞影音檔案至市長室及相關局處。 

  

二.

綜

合

宣

傳 

 

 

<一>一般宣傳 

 

 

寄發宣傳資料、海報及辦理防颱、防災應變輪值業務。 

  

 

 

 

<二>國際網際

網路宣傳 

 

 

透過本處國際網際網路網站，規劃製作數則以市政建設為議題之動畫

廣告在網路上散播，以達最大宣傳效益，本項業務所需經費將視台北

銀行信用卡回饋金情況以收支併列方式辦理。 

  

 

 

 

<三>圖文宣導 

 

 

製作對開海報、公車候車亭文化海報、車體外廣告、捷運燈箱及看板



 4 

、大型布旗、麗晶片等，並刊登報紙廣告，以圖文方式，報導各項市

政活動建設。 

  

 

 

 

<四>特別宣導 

 

 

配合本府重大政策及各局處業務需要，因應突發狀況及重要性政策宣

達做適時宣導。 

  

 

 

 

<五>舉辦城市

生命力及國際

競爭力系列活 

動 

 

 

配合節慶，舉辦適合全家共同參與之大型活動，展現臺北特有之生命

力，提升臺北形象。 

  

 

 

 

<六>網路宣傳 

 

 

配合本處國際網際網路宣傳，因應本市重點施政訊息，市府形象進行

設計或更新網頁，並辦理網路活動與市民互動，以提昇政府 e化形象

。 

肆.

編

印

市

政

建

設

宣

傳

書

刊 

 

一.

編

印

市

政

叢

書 

 

 

<一>一般市政

叢書 

 

 

配合本府施政方針與計畫，以服務、資訊、便民為取材方向，編印圖

文並茂之市政叢書，除部分贈送學校、圖書館、機關團體等作為教學

、典藏及業務用外，並定價展售，供有需要之市民洽購。 

  

 

 

 

<二>台北新形

象(名稱暫訂） 

 

 

深入收集本市各項人文素材及軟硬體建設，以文字和圖片紀錄台北市

成長的軌跡，是年度重大專案叢書。 

  

二.

發

行

定

期

刊

物 

 

 

<一>臺北畫刊 

 

 

1.以圖文並茂之內容，闡釋台北市多元的市民生活樣貌，並加強市政

資訊之報導，提供市民認識臺北市多元風貌的管道，並做為市府各

局處與市民溝通的橋樑。 

2.每月出版一期，每期發行九萬冊，分送各界人士及里、鄰長、各人

民團體、新聞媒體、學校、圖書館等單位，並放置民眾出入頻繁之

場所，供民眾免費索取。 



 5 

  

 

 

 

<二>「Discover 

Taipei」 英文

雙月刊 

 

 

1.以圖片為主，文字為輔，介紹本市各項發展及風土人情，提供外文

資訊，以建立市民 世界地球村的觀念，並展現本市國際化風貌。 

2.每逢單月發行二萬五千冊，放置於機場、國際觀光旅館、外僑社區

、教堂、俱樂部等 處，提供往來外國友人及市民免費索閱，藉以增

加其對台北市的了解，進一步加強國 際文化交流。 

伍.

新

聞

發

布 

 

一.

發

布

市

政

新

聞 

 

 

<一>新聞發布 

 

 

配合本府施政計畫，加強聯繫本府各單位收集資料，逐日發布新聞，

適時向新聞界說明重要施政理念及政策方向，以促進市政建設透明化

。 

  

 

 

 

<二>新聞聯繫 

 

 

1.聯繫市政記者，配合加強宣導市政建設。 

2.定期或不定期舉辦記者會及記者聯誼活動，增進市長與媒體記者的

雙向溝通。 

3.舉辦新聞聯繫人員研習活動。 

  

 

 

 

<三>輿情反映 

 

 

逐日詳閱各報，彙編市政重要輿情報告，於每週市政會議中提供市長

及各局處首長參考，以充分反映新聞界對市政建設之意見。 

陸.

市

政

資

料

業

務 

 

一.

市

政

資

料

管

理 

 

 

<一>台北探索

館及一般市政

資料管理 

 

 

1.文宣品收集、彙整、編印與發送。 

2.台北探索館展示區定期維護與管理。 

3.經常性保養視聽設備、機具等維護管理。 

4.環境劇場放映影片，提供中外賓客觀賞。 

5.與本府相關局處或民間團體舉辦特展，以不同展示主題風貌，引發

民眾重複參觀的興趣。 

  

 

 

 

<二>市政建設

參觀 

 

 

1.接待國內外來賓參觀導覽台北探索館及市長室。 

2.舉辦知性的市政建設參觀活動，邀請民眾實地參觀了解市政運作，

並分享施政成果 。 

3.放映多媒體影片，提供貴賓觀賞。(預定九十二年七月開放) 

柒.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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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
播

業

務 

一.

節

目

及

工

務

管

理 

 

<一>節目及工

務管理 

 

每日製播十七小時各類型節目，以行動的消防預警的電台，居家安全

的守護者為主軸，平時市民關切之生活資訊，遇有天然災害及急難時

，作為災難資訊發布專屬電台，並對各項機電及播音設備予以維護保

養。 

捌.

建

築

及

設

備 

 

一.

交

通

及

運

輸

設

備 

 

 

<一>交通及運

輸設備費 

 

 

汰換公務車二部。 

  

二.

其

他

設

備 

 

 

<一>資訊設備

費 

 

 

辦理電腦資訊軟、硬體及週邊設備、行動電話機、視聽器材等設備價

購事宜。 

  

 

 

 

<二>台北廣播

電台更換發電

機組成音設備

及冷氣機等 

 

 

辦理電台老舊設備之更新汰換。 

玖.

第

一

預

備

金 

 

一.

第

一

預

備

金 

 

 

<一>第一預備

金 

 

 

依預算法第二十二條編列。 

 

 

承辦人：  聯絡電話：  機關首長核章： 


